
產學研究計畫申請標準作業流程(研 SOP-004) 

依據：景文科技大學建教合作實施規定 

  

 

依景文科技大學建教合作實施

計畫申請(RA01、RA02 及合約

書 2 份) 

研究計畫審核、領據開立、合

約書用印及寄發 

計畫執行 

研發處 

會計室 

聘任助理人員申請 

申請老師 

申請老師 

申請老師 

人事室 

申請老師 
會計室 

申請老師 
人事室 

申請老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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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處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請至研發處／產學研究計畫平台新增計畫。 

2. 相關文件可至產學研究計畫平台下載。 

資料收件 1 週內 

隨到隨審 

計畫執行日起 

計畫執行日起 

計畫經費匯入 

計畫結束後三個月

內 

計畫結束 

研究經費請領 
(請至會計預算系統辦理核銷) 

計畫截止(助理人員辦理離職申

請) 

各項結案事宜確認並繳交報告

辦理時程 負責人 項目 


